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横向项目经费预算表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合作单位：（若合作单位无预算要求，则由学院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科目名称
	预算金额（合同金额：万元）
	比例

	1
	人员费
	
	%

	2
	业务与条件改善费
	
	%

	3
	委托业务费
	科技协作费
	
	%

	4
	
	委托加工与测试费
	
	

	5
	
	其它委托业务费
	
	

	6
	固定资产、设备费
	
	%

	7
	材料费
	
	%

	8
	其它业务费（差旅费、论文出版等）
	
	%

	9
	管理费
	
	10%

	10
	增值税费
	
	3.35%

	11
	........
	
	%

	
	合计
	
	100%

	项目在编在岗骨干成员(必填)：




备注：
1、预算应明确固定资产、设备购置费及委托业务费。开具免税发票的项目，设备费、材料费开支不得超过已备案的预算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预算中应明确项目骨干成员；仅在编在岗项目组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、在计财处有工资号的长期聘用人员可领取业务与条件改善费。
3、额度控制：人员费不超过总收入（扣除科研协作费、代购固定资产费）的60%；业务与条件改善费不超过总收入（扣除科研协作业务费、代购固定资产费）的15%。
4、本表课题组留存一份；50万元（含）以上项目需另外提交两份到科技开发部备案。
